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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含石綿等建材拆除之作業流程 
   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工程發包人等給予之資訊提供 

現場調查與結果公告 

施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之訂定 

隔離禁止進入等措施 

作業場所內之清潔 

作業之紀錄保存 

拆除、修繕作業 

使用石綿 

按月製作紀錄保存 30年 

作業使用之器具或防護具等未

經清除附著物者不得攜出作業

場所 

作業人員必須穿戴防護具 

依建材種類有不同之必要措施 

未使用石綿 

無需石綿暴露

預防措施 

實施通報 

從事含石綿等建材之建築物等拆

除作業，應依營建及環保相關法

規通報計畫書，經直轄市、縣市

政府相關主管機關審查通過，始

可施工。 


